國立成功大學研發處 公告

聯絡人:成功大學研發處企劃組 林憲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06-2757575 ext 50924

傳真:06-27666462

電子信箱:joelin@mail.ncku.edu.tw
主旨: 公告臺綜大舉辦「年輕學者創新選拔」，於101年7月01日截止。
說明: 

1. 依據101年3月29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校長暨副校長聯席會議通過「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研發成果選拔辦法」辦理(如附件)。
2. 收件期自即日起到101年7月01日截止。

3. 有意參加選拔者須在截止日期前，備齊相關申請表格(報名表及創新研發構想概要書)須以email及書面(以101年7月01日以前郵戳為主)向各校聯絡窗口(如下)提出申請。
   中興大學-姚欣雷:0422840580-102;yao515@dragon.nchu.edu.tw

   中正大學-賴國憲:052720411-16301;admlks@ccu.edu.tw


中山大學-王文添:075252000-2653;alexwang@staff.nsysu.edu.tw
4. 申請收件總窗口為成功大學研發處林憲鴻 (聯絡方式電話:06-2757575 ext 50924, joelin@mail.ncku.edu.tw, 傳真:06-27666462, 手機:0975627662, 住址:臺南市大學路1號研發處企劃組)，完成報名手續以收到email回函為準。
正本: 國立成功大學研發處、國立中興大學研發處、

國立中山大學研發處、國立中正大學研發處
副本: 國立成功大學蘇副校長室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研發成果選拔辦法
101年3月8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研發長工作圈研發長聯席會通過

101年3月29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校長暨副校長聯席會議通過
一.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(以下簡稱臺綜大)為主動發掘勇於創新研究有潛力年輕學者，致力於實現夢想創新，舉辦「臺綜大年輕學者創新選拔」，特設置「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研發成果選拔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二. 本辦法之選拔對象為臺綜大獲取博士學位未滿12年（含）之副教授以下之專任/專案人員（包含專任/專案副教授、專任/專案助理教授、博士後研究員）及研究生。參加者可以個人身份或團隊參加。
三. 參加選拔者依臺綜大研發工作圈公告之截止日期前，備齊申請表格及相關資料向臺綜大研發工作圈提出申請。由成功大學研發長擔任召集人，邀請學者專家若干名組成評審小組。
四. 評審方式: 


1. 由審查小組就選拔者書面資料進行初審

     2. 初審合格者進行口頭報告，由審查小組依下列評分標準評出優先順序。
(1) 創新性、原創性、及初期性(30%)
(2) 多方面影響性(30%)
(3) 實現可能性(20%)
(4) 產業價值的潛力(20%)
五. 獎勵標準與方式: 就複審後評出優先順序依下列標準分出傑出獎、優等獎及佳作獎三種各若干名。
六. 各獎項之設置將獲得下列獎勵：
1.傑出獎：
(1) 獎勵金新台幣十萬元整，
(2) 中英文獎狀。
2.優等獎：
(1) 獎勵金新台幣六萬元整，
(2) 中英文獎狀。
3.佳作獎：
(1) 獎勵金新台幣三萬元整，
(2) 中英文獎狀。
除獎金及獎狀外，得獎者將優先成為各校萌芽計畫之案源，並由各校萌芽功能中心專案優先輔導向國科會提出專案申請。

七. 本辦法經臺綜大研發工作圈研發長會議通過後，報請臺綜大校長副校長聯席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